
■病人自主權利法強調自主選擇：
        安寧條例之精神是「拒絕」心肺復甦術、維

生醫療，但是病主法強調的核心精神是「自主選

擇」，也就是如果在五款臨床條件時，可以選擇

「接受、撤除、拒絕」」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

養及流體餵養，是出於自身的選擇。我們依然要

尊重每個人的想法與安排，並非一昧倡導「拒絕

」一切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就是

好的觀念。畢竟，要選擇「接受或拒絕」，這樣

知情、選擇與決定的過程，任何人都需要時間思

考、需要與家人溝通、甚至跟醫療團隊討論後，

基於自我意願的自主選擇才是重要的！

■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需要完成預立
   醫療照護諮商(ACP)：
　　相較安寧條例，民眾可以到相關窗口取得「

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，自

行填寫完送件即生效。但在病主法的規範下，若

要完成預立醫療決定書(AD)，依法應先完成預立

醫療照護諮商(ACP)，在諮商後，本人簽署預立醫

療決定書(AD)，再完成兩人見證或公證，經諮商

機構核章、掃描上傳中央主管機關（衛福部雲端

資料庫），註記於健保卡，這樣才能算是生效。

　　總之，病人自主權利法概念上不是安樂死，

也不等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，雖說很多人都已完

成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

之簽署，如果再接受諮商門診並完成預立醫療決

定書(AD)之註記，則屆時適用臨床條件更廣；另

外，若已完成AD，再加上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

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註記，即更臻完整，簡言

之，若是兩者都簽署，得以相互補充，更能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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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（以下簡稱

病主法）不是安樂死，是為尊重病人

意願，不強加醫療措施延長生命，讓

生命回歸自然善終，它的核心價值是

尊重病人，由病人衡量自我生命價值

後，可以自主決定要「接受、撤除、

拒絕」對自己無益的醫療措施，是被

認可的人權，而台灣目前並不能執行

安樂死及協助自殺的方式。

　　過去安寧緩和醫療條例(簡稱：安寧條例)推動已20年，許多民眾對於安寧DNR簽署等略有普及性

之概念。在民國108年病主法上路之後，為了讓民眾清楚安寧條例與病主法有何不同，以下簡單說明

幾項差異：

保障自身的「善終」權益。

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費用優惠專案：
(一)團體諮商優惠

政府範定，每次諮商門診收費每人以新台幣

3500元為上限，本院為鼓勵參與，故同一個

時段團體諮商費用得以優惠，每次最多可以5

人同時進行。優惠期間為109年7月1日至12月

31日，歡迎有意願者，敬請把握。

(二)特定對象免費

為維護弱勢者生命自主權，免費補助對象：

1.低收入戶

2.中低收入戶

3.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 條第 1 項第 5 款經中

央主管機關公告疾病：多發性系統萎縮症、

囊狀纖維化症、亨丁頓氏舞蹈症、脊髓小腦

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、脊髓性肌肉萎縮症、

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、裘馨氏肌肉失養症、

肢帶型肌失養症、Nemaline線狀肌肉病變、

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及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

症等11類疾病。

　　如果您正在思考生命的價值與尊嚴，想進一

步了解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」，請與國泰

綜合醫院社會服務室聯繫，將安排社工師為您詳

盡說明，並歡迎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，即時

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，送給自己與家人一份愛

的禮物！

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
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與
《安樂死》不一樣！ 

類型 說明

≠  安樂死

≠  協助自殺

O  拒絕醫療權

    (病人自主)

由他人為病人施予足以致命之藥劑

由醫師開立處方，準備並提供藥劑，由

病人自己服用

醫師尊重病人意願，不強加醫療措施延

長生命，讓生命回歸自然善終=不加工

延長生命

病人自主權利法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

臨床條件

可拒絕項目

填 寫

簽署文件

執 行

罰 則

五款1.末期病人2.不可逆轉的昏迷3.永久植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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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經兩位相關專科醫師確診
緩和團隊兩次照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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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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